
 

 

表四 緊急通報處置表 
 

警戒層級 現場情形 即時處置 事後追蹤 行政措施 

一級警戒

(白單)。 

 

無明顯脫落跡

象，但有安全

疑慮。 

告示單。 限期回報自主

巡查結果。 

未回報者，

派員複查。 

二級警戒

(黃單)。 

有明顯脫落跡

象，未造成人

員傷亡。 

警示帶、告示

單。 

限期三十日完

成安全防護或

提報改善時

程。 

逾期依建築

法七十七條

及第九十一

條裁處。 

三級警戒

(紅單)。 

有明顯脫落跡

象，有造成人

員傷亡。 

警示帶、告示

單、交通警

戒。 

限期 30 日完成

安全防護。 

逾期依建築

法裁處。並

得連續處

罰。 

 
  


